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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6日凌晨1时13分许，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员工廖某驾驶闽GT78XX号出租车，沿新市南路行驶至三元区新市南路一元路人行横道处时，碰撞在人行横道上通行的王某。事故造成王某当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3.48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三元区人民政府成立了 “9•1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区城关街道办事处、三明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区交通运输局、区总工会等部门任成员组成，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员介入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勘查事故现场、调阅有关资料、询问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三元城关街道“9•16”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驾驶员驾驶行为不当、涉事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4118978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1189783]（一）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9•16”交通事故车辆为：闽GT78XX号小型轿车，车辆所有人：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使用性质：出租客运；品牌型号：长安牌SC7161UYCH15R；车身颜色：绿色；车辆识别代号：LS5A2AB89KB318320;发动机号：CAS161K4UA10133;注册日期：2019年12月30日，检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外廊尺寸：4545*1730*1475；核定载客数5人，总质量1555kg。闽GT78XX号小型轿车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为：闽交运管明字350402200011号，业主名称：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地址：梅列区XX新村81幢后楼底层；经营类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车辆审验及技术等级：一级，审验有效期至2024年6月30日。
[bookmark: _Toc141189784]（二）驾驶人基本情况
廖某，闽GT78XX号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男，1971年11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35042519711115XXXX，住址：福建省大田县XX镇XX村113号；驾驶证号：35042519711115XXXX；档案编号：35042838XXXX；驾驶证有效期至2031年1月25日；从业资格证件号：35042519711115XXXX；从业资格类型：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发证日期：2018年3月28日，有效期至2031年3月28日。服务单位：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注册日期：2020年7月3日。
经查，廖某近三年共有8条交通违法记录，8条均已处理。这8条交通违法记录涉及车辆为：闽GT27XX（1条）、闽GT67XX（3条）和闽GDZ7XX（4条）。
[bookmark: _Toc141189785]（三）事故单位的基本情况
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客运”），闽GT78XX号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出租车）所有人，本起事故的驾驶员廖某为该公司的驾驶员。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22日，注册地址为梅列区XX新村81幢后楼底层，法定代表人张某，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400717351XXXX，注册资本为150万人民币；该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为闽交运管许可明字35040000XXXX号，证件有效期至2026年6月30日，经营范围为：巡游出租汽车客运。XX客运共登记有136辆巡游出租车，管理人员5人。
XX客运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组长张某，副组长宋某，成员：龙某、朱某、王某。所有成员都已通过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
[bookmark: _Toc141189786]（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经查，XX客运法定代表人张某全权负责本公司所有业务及其他具体的工作管理和安排，公司的重大决策和人事调整等，包括安全生产“一岗双责”，主要负责安全，组织员工学习、管理人员例会学习。公司任命朱某、宋某和龙某为安全生产工作管理员，并签订2023年度岗位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其中宋某是以安全副经理的身份与总经理签订2023年度岗位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公司有制定《安全生产会议制度》《安全生产经费提取与投入使用制度》《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车辆安全管理制度》《GPS动态监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报告查处制度》《GPS指挥调度中心监控操作人员岗位职责》和《GPS指挥调度中心责任人职责》等十七项企业管理制度。
XX客运签发了《关于印发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百日会战”工作细化方案的通知》（XX客运〔2023〕21号）和《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体方案》，并制定了《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百日行动”任务清单》《三元区交通系统出租车安全生产检查（自查自纠）表》，按规定上报《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隐患排查、整改、销号清单》，有每月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三年行动”检查的照片记录和相关表格记录。经统计，2023年3月发现1条“闽GT79XX灭火器失效”安全隐患问题，4月-9月均填报“无”。
张某，XX客运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女，1966年10月9日出生，身份证号：35040319661009XXXX，已通过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编号：A0120203529XXXX，有效期：2020年8月30日至2026年8月30日。
宋某，XX客运副总经理、安全生产工作管理员，男，1961年7月12日出生，身份证号：35042019610712XXXX，已通过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编号：A0120203529XXXX，有效期：2020年8月30日至2026年8月30日。分管安全生产，主要负责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出租车交通事故处置、安全检查、查验车辆等。
朱某，XX客运安全生产工作管理员，男，1991年11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35040319911101XXXX，已通过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编号：A0120203529XXXX，有效期：2020年8月30日至2026年8月30日。主要负责到事故现场，查验车辆等。
龙某，XX客运安全生产工作管理员，女，1982年4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51092119820421XXXX，已通过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编号：A0120203529XXXX，有效期：2020年8月30日至2026年8月30日。主要负责公司内部投诉，客服、文档工作以及担任出纳员。
[bookmark: _Toc141189787]（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9月15日，廖某下午16:30左右接班开始驾驶闽GT78XX号出租车，一直开到19:00左右在列西的士快餐店吃饭，时间大约30分钟，之后就继续开车。2023年9月16日凌晨1时13分许，廖某驾驶闽GT78XX号出租车，沿新市南路行驶至三元区新市南路三明日报印刷厂路口人行横道路段时未避让行人，碰撞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王某，造成王某当场死亡。
[bookmark: _Toc141189788]（六）事故路段道路和交通环境情况
现场位于三元区新市南路三明日报印刷厂人行横道路段，道路双向四车道，该路段限速40km/h，沥青路面，路型平直，路面完好，干燥，道路中间设置有金属隔离护栏，人行横道呈东西走向，夜间有路灯照明，视线良好。
[bookmark: _Toc141189789]（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3.48万元（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闽0403民初5080号，2023年12月26日）
死者姓名：王某，男，汉族，户籍地和住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XXX路170号，身份证号：35040219680428XXXX。
[bookmark: _Toc141189791]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41189792]（一）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闽GT78XX号出租车驾驶员廖某下车查看，并拨打110报警和120求救，120医生到达现场检查，王某已死亡。2023年9月16日01时16分许三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接市局指挥中心指令后，迅速到达现场做好防护并开展现场勘查，通知殡仪馆车辆将王某尸体运往殡仪馆。
[bookmark: _Toc141189793]（二）事故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廖某先行垫付死者王某家属善后费用5万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公司已赔付18万元，余下110.48万元由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本次事故未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后果。
[bookmark: _Toc141189794]（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年9月16日01时16分许三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接市局指挥中心指令，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做好防护并开展现场勘查。
（四）应急处置评估意见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事故救援先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动开展有序、事故处置到位，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141189795]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41189796]（一）直接原因
廖某作为闽GT78XX号出租车驾驶员，其在驾驶闽GT78XX号出租车行驶至新市南路三明日报印刷厂人行横道路段时，驾驶车辆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40km/h最高时速、遇行人正在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导致闽GT78XX号出租车撞到行人王某，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141189797]（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 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3〕病鉴字第125号）证实：王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颈髓及胸腔脏器损伤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2.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3〕醇鉴字1142号）证实：廖某血液中未检出乙醇。
3.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3〕车痕鉴字920号）证实：闽GT78XX号小型轿车（车辆识别代号：LS5A2AB89KB318320）的前后灯光照明及信号装置功能有效，符合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转向系统功能及行驶制动功能有效，符合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4.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3〕车速鉴字154号）证实：闽GT78XX号小型轿车（车辆识别代号：LS5A2AB89KB318320）事故时行驶速度约为58 km/h，超过限速标准达45%。
5.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350404120230000062号）认定：当事人廖某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确定当事双方责任: 
当事人廖某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
当事人王某无责任。
[bookmark: _Toc141189798]（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视频和调查取证，排除道路设计建设、人为故意、突发灾害因素等因素的影响。
[bookmark: _Toc141189799]（四）间接原因
1.廖某安全意识淡薄，未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相关法律法规和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调查中发现廖某对XX客运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名称和内容都不熟悉，对每月安全例会内容不熟悉，未遵守XX客运《车辆安全管理制度》[footnoteRef:1]、《GPS动态监控管理制度》[footnoteRef:2]、《运行管理制度》[footnoteRef:3]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及考核、奖励和处罚制度》[footnoteRef:4]等制度对超速、疲劳驾驶的规定，在知晓事发路段限速40km/h情况下，超速驾驶闽GT78XX号出租车，遇行人正在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事故发生时，廖某已工作8小时43分钟左右（包含晚餐30分钟），其长期存在超过制度规定的最长驾驶时间（即从下午16：30左右驾驶到次日凌晨4点-5点）驾驶车辆的行为。 [1:  《车辆安全管理制度》第四条第二点：严格遵守公安部、交通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关于加强公路客运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保证做到每日单程4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600公里以上）配备二名以上驾驶员，一次连续驾驶车辆不超过4小时，24小时内实际驾驶时间累计不超过8小时。]  [2:  《GPS动态监控管理制度》第四条：出现超速、超载、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等违法违章行为，公司将予以处罚。（一）超速处罚规定：市区道路最高限速未50公里/小时；超过限速20%以内，每次罚款驾驶员100元；超过限速20%以上至50%以下，每次罚款驾驶员200元，停岗学习；超过限速50%以上，每次罚款驾驶员1000元，给予解聘处理。（三）疲劳驾驶处罚规定：每日单程4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600公里以上）配备二名驾驶员，连续超过4小时未按规定停车休息或未更换驾驶员的，视为疲劳驾驶违规一次，每次罚款200元。.]  [3:  《运行管理制度》第三条：严格遵守公安部、交通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关于加强公路客运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保证做到每日单程4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600公里以上）配备二名以上驾驶员，一次连续驾驶车辆不超过4小时，24小时内实际驾驶时间累计不超过8小时。]  [4:  《安全生产责任制及考核、奖励和处罚制度》第一条处罚制定：（一）超速行驶的处罚规定：凡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乡村公路及城区道路运输的所有客运车辆，必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标志的限速警示。（三）疲劳驾车的处罚规定：营运车辆必须按规定做到：1.单程400公里以上必须配备两名驾驶员；2.驾驶员一次连续驾车不得超过3小时；3.驾驶员在24小时内实际驾车累计不超过8小时。] 

2.XX客运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XX客运未认真执行本单位制定的《车辆安全管理制度》《GPS动态监控管理制度》《运行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报告查处制度》和《GPS指挥调度中心责任人职责》[footnoteRef:5]对巡游出租车路面安全行车进行管控。以上制度对公司所属的出租车超速、超载和疲劳驾驶和GPS动态监控管理有明确的规定，《安全生产事故报告查处制度》中也明确要“充分利用GPS等科技手段加强动态监控，及时纠正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危及安全行车的行为”，但调查中发现XX客运对廖某长期存在超过制度规定的最长驾驶时间驾驶车辆的行为这一违规行为存在管理失察；二是XX客运未根据本单位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其制定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度》不规范，未与其主营客运业务相结合来制定制度。《GPS动态监控管理制度》规定“市区道路最高限速为50公里/小时”与市区各路段最高限速不符；三是XX客运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根据XX客运制定的《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footnoteRef:6]，经查，该公司缺失客运驾驶人廖某岗前教育和培训相关资料；缺失客运驾驶人廖某教育与培训效果考核资料。 [5:  《GPS指挥调度中心责任人职责》4.制定各种相应措施，做到24小时科学值班，负责GPS监控中心操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对操作情况、值班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及时处理GPS监控中心所出现的各种违章行为和突发事件。]  [6:  《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第二点：客运驾驶人岗前培训制度：客运驾驶人岗前理论培训不少于12学时，实际操作不少于30学时。第三点：客运驾驶人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制度：我司在客运驾驶人接受教育和培训后，对客运驾驶人教育和培训的效果进行考核。] 

[bookmark: _Toc141189800]四、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监管单位的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141189801]（一）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XX客运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得到落实，对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做到全覆盖，闽GT78XX号出租车白班驾驶员张某未参加9月份安全生产会议；根据公司制定的《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公司缺乏廖某岗前培训资料、教育培训效果考核资料和客运驾驶人作业行为定期考核资料。
2. 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廖某事发时存在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驾驶出租车；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违规行为。调查中发现，廖某长期存在超时长驾驶巡游出租车，即从下午约16:30开始驾驶到次日凌晨4点-5点。
3. 未根据本单位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度》不规范，未与其主营客运业务相结合来制定制度。《GPS动态监控管理制度》“市区道路最高限速为50公里/小时”，与市区道路限速不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7]之规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 

4.对巡游出租车驾驶员路面驾驶的违法违规行为管控不到位。公司制定了《车辆安全管理制度》、《GPS动态监控管理制度》、《运行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报告查处制度》、《GPS指挥调度中心监控操作人员岗位职责》和《GPS指挥调度中心责任人职责》等制度对驾驶员路面驾驶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管理，但XX客运未认真履行相关制度，对驾驶员路面安全行车管控不到位。企业自查隐患数量偏少，2023年3月发现1条“闽GT79XX灭火器失效”安全隐患问题，4月-9月均填报“无”；公司制定的《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车辆安全检查情况记录》中，仅体现“交代不超速行驶、不违章停车，不驾驶时打手机、闲谈、吸烟”。
[bookmark: _Toc141189802]（二）有关监管部门的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141189803]1.交通运输部门履职情况：
2023年以来区交通局开展了三元区交通领域涉及学生交通事故预防工作、5年及以上车龄营运客车自燃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三元区交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2023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交通领域“一季一警示”专题教育活动、三元区交通领域“防火灾、控事故、保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三元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百日会战”工作等系列工作，出台安全生产文件37份，传达各类安全生产文件259份，共召开安全生产会议16场次，召开企业警示教育培训会4场次，聘请注册安全工程师、高级讲师召开专题教育培训2场次，指导服务企业410家，出动1311次，排查消除企业隐患1020余项，排查和整治道路安全隐患18处共计50公里，2023年修订完善了8项交通运输领域的应急预案，先后组织开展了农村公路应急抢险演练、客车自燃应8急演练、辖区危货运输应急救援演练、普货运输应急救援演练等4场次应急演练。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参加企业警示教育培训会4场次，专题教育培训2场次，区交通局对XX客运共开展了3次服务指导，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一大队对XX客运开展了4次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三元区交通局基本履职到位。
2.交警部门履职情况
三明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共查处酒醉驾、超速、超载等各类交通违法309585起（其中出租车交通违法7304起）。今年以来，依托区道安平台，共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推动完成整治为民办实事隐患路段5处、农村道路临水隐患5处；完成整治普通公路国省道交通安全防护设施隐患路段4处、G205/G534国道标志标线隐患点位10处；完成整治公安部交管局、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市交警支队督办的交通隐患路段5处；新建城区行人过街天桥2座，同时完善城区人行横道、道路隔离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10处。结合不同时期交通管理工作特点，深入开展“两客一危一货一校”运输企业交通安全大检查及宣教活动，累计走访重点运输企业238次，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74份、抄告函17份，约谈运输企业负责人96次，其中，向出租车运输企业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1份，约谈出租车运输企业58次。结合交通安全宣传“七进”工作，共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活动260余场次，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65000余份、宣传品5500余份。三明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基本履职到位。
五、对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责任的认定及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41189804]（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廖某，男，系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所属闽GT78XX号出租车驾驶员，其在驾驶闽GT78XX号出租车行驶至新市南路三明日报印刷厂人行横道路段，行车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遇行人正在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导致王某被撞死亡，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三明市公安局三元分局已于2023年9月28日以涉嫌交通肇事立案侦查。
2.宋某，男，作为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分管领导、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认真组织或参与拟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组织或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能根据本单位制定的相关制度，利用GPS动态监控等手段认真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XX客运按有关规定处理。
3.张某，女，作为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是公司安全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认真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组织制定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单位实际；未严格实施本公司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footnoteRef:8]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三元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9]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141189805]（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系闽GT78XX号巡游出租汽车所有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不到位，未保证从业人员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考核结果；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到位，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footnoteRef:10]、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第四款[footnoteRef:11]、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三元区应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12]对该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41189806]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中，廖某作为车辆驾驶员，未确保安全谨慎驾驶，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超速驾驶机动车、遇行人正在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张某作为事故车辆和驾驶员所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宋某作为企业的安全分管领导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事故责任单位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不牢，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全面落实，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考核结果；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到位。各监管部门和企业应当从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入手，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严格监管执法和自查自纠，严控安全风险，严除事故隐患，将事故威胁消除在萌芽阶段。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预防同类事故的发生，建议相关单位落实如下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141189807]（一）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
要深刻汲取“9·16”事故教训，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加强管理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切实履行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二是重新任命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所任命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专职，确保相关人员能正常履职；三是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本单位实际，重新制定和健全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有效的落实到位；四是加强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严格落实岗前安全教育和培训和日常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五是加强驾驶员的安全生产管理，要充分利用GPS动态监控的作用，加强路面管控措施，严格管控驾驶员的违法违规驾驶行为；六是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严防事故的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139621850][bookmark: _Toc141189808]（二）三元区交通运输局
建议三元区交通运输局督促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和涉事人员对其违法行为落实整改；深刻吸取“9·16”事故教训，适时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组织道路运输领域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举一反三；加大道路运输领域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严格查处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141189809]（三）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建议三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督促三明市XX客运有限公司和涉事人员对其违法行为落实整改，要加强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工作，依法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警示客运货运企业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

